宁波华希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

财产申报人银行信息、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 
	财产申报人
	 

	告知事项
	1． 为便于财产申报人及时收到管理人文书，保证破产程序顺利进行，财产申报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银行信息、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等内容；2．确认的银行信息、地址及联系方式适用于各个破产程序，包括：破产清算、和解、重整，以及同期与破产事务相关的其他事项；3．破产期间上述内容如有变更，应当及时告知管理人变更后的内容；4．如果提供的上述内容不确切，或者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内容，使相应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的，无论财产申报人是否实际收到，均视为送达，财产申报人无法收到或无法及时收到分配款项的，管理人有权予以提存及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，财产申报人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；5. 送达地址须与债权申报表中的联系地址保持一致。

	账户信息
	开户银行（具体到分行或支行）：

	
	账户名：

	
	账号：

	送达地址
及方式
	送达地址
	

	
	联系人
	
	□本人（法定代表人）□代理人

	
	手机号码
	
	邮箱
	

	
	微信/QQ
	
	是否接受电子送达
	□是     □否

	受送达人
确认
	我已阅读（听明白）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，提供了上述账户信息、送达地址信息及联系方式，并保证所提供的各项内容是正确的、有效的。
受送达人（签名或者盖章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年  月  日

	备注
	 


财产申报真实性承诺书

宁波华希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已向本单位（本人）明示财产申报的相关法律规定，现本单位（本人）郑重承诺：

申报的财产及递交的所有申报资料均真实、有效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。若存在隐瞒、虚假陈述、恶意串通、伪造、篡改等违法行为，本单位（本人）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授权委托书（公司适用）
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受托人：        ,性别       ， 住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公民身份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，电话                  。

在宁波华希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中，兹委托担任本单位的委托代理人。

代理权限如下：

1、 代为申报债权、与管理人审核债权；

2、 代为签署、签收各项文书；

3、 代为出席财产申报人会议，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；

4、 代为行使财产申报人的其他权利，代为履行财产申报人的其他义务；

5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所为的行为，委托人均予以确认。

特此授权。

委托人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书

兹证明        系我单位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，任职        。 

     特此证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证明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授权委托书（自然人适用）
委托人：        ,性别       ， 住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公民身份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电话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托人：        ,性别       ， 住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公民身份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电话                  。

在宁波华希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中，兹委托担任本人的委托代理人。

代理权限如下：

6、 代为申报财产、与管理人审核债权；

7、 代为签署、签收各项文书；

8、 代为出席财产申报人会议，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；

9、 代为行使财产申报人的其他权利，代为履行财产申报人的其他义务；

10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所为的行为，委托人均予以确认。

特此授权。

委托人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

